
第二十二条 信教公民可以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按照本宗教的

教义、教规进行宗教活动，也可以

按照本宗教的习惯，在自己的住所

进行由家庭信教成员参加的正常

宗教活动。

第二十三条 宗教团体、宗教

活动场所跨设区的市、县（市、区）举

办超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

大型宗教活动，应当在举办活动

２０ 日前，分别向省、设区的市人

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宗

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

起 １０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

的决定。

第二十四条 宗教团体、宗教

活动场所举办宗教文化学术交流活

动，应当事先将时间、地点、内容以

及邀请人员等情况告知举办地的人

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与境外宗教

组织进行交流，应当在举办交流活

动 １５ 日前，将时间、地点、内容、

规模、参与单位、境外组织和人员的

基本情况等报告省人民政府宗教事

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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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
第六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按

照政府采购法和本办法的规定组织开展非

招标采购活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评审

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

审过程和结果。

第七条 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

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共 3 人以上单

数组成，其中评审专家人数不得少于竞争

性谈判小 组或者询 价小组 成员 总数 的

2/3。采购人不得以评审专家身份参加本部

门或本单位采购项目的评审。采购代理机

构人员不得参加本机构代理的采购项目的

评审。

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货物或者服

务采购项目，或者达到招标规模标准的政府

采购工程，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应

当由 5 人以上单数组成。

采用竞争性谈判、询价方式采购的政

府采购项目，评审专家应当从政府采购评

审专家库内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单中随机抽

取。技术复杂、专业性强的竞争性谈判采购

项目，通过随机方式难以确定合适的评审

专家的，经主管预算单位同意，可以自行选

定评审专家。技术复杂、专业性强的竞争性

谈判采购项目，评审专家中应当包含 1 名

法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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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
合理设置清真饭店和清真食品生产加工、供应网
点，并在投资、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持。

第十四条 对城市民族贸易企业和民族用品
定点生产企业的优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并组织有
关经济、技术部门，加强同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散
杂居少数民族开展横向经济技术协作。

第十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进入本市
兴办企业和从事其他合法经营活动的外地少数民
族人员，应当根据情况提供便利条件，予以支持。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
的教育和管理，保护其合法权益。

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应当自觉遵守国家的法
律、法规，服从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

第十七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教育各民族干
部、群众相互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宣传、报导、文艺
创作、电影电视摄制，应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宗教信仰和民族感情。

第十八条 清真饮食服务企业和食品生产、加
工企业必须配备一定比例的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数
民族职工和管理干部。清真食品的运输车辆、计量
器具、储藏容器和加工、出售场地应当保证专用。
清真饮食服务企业和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实行承
包、租赁时，一般应当由有关少数民族人员承包或
者租赁。清真饮食服务企业和食品生产、加工企业
兼并或者被兼并时，不得随意改变其服务方向，确
实需要改变服务方向的，必须征得当地城市人民政
府民族事务工作部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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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民族工作条例

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
第五条 凡属机关归档范围的文件材

料，必须按有关规定向本机关负责档案工作

的部门移交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任何个人不

得据为己有或拒绝归档。

第六条 机关文书档案的保管期限定为

永久、定期两种。定期一般分为 30 年、10 年。

第七条 永久保管的文书档案主要包括：

（一）本机关制定的法规政策性文件材料；

（二）本机关召开重要会议、举办重大活

动等形成的主要文件材料；

（三）本机关职能活动中形成的重要业

务文件材料；

（四）本机关关于重要问题的请示与上

级机关的批复、批示，重要的报告、总结、综

合统计报表等；

（五）本机关机构演变、人事任免等文件

材料；

（六）本机关房屋买卖、土地征用，重要

的合同协议、资产登记等凭证性文件材料；

（七）上级机关制发的属于本机关主管

业务的重要文件材料；

（八）同级机关、下级机关关于重要业务

问题的来函、请示与本机关的复函、批复等

文件材料。

第八条定期保管的文书档案主要包括：

（一）本机关职能活动中形成的一般性

业务文件材料；

（二）本机关召开会议、举办活动等形成

的一般性文件材料；

（三）本机关人事管理工作形成的一般

性文件材料；

（四）本机关一般性事务管理文件材料；

（五）本机关关于一般性问题的请示与

上级机关的批复、批示，一般性工作报告、总

结、统计报表等；

（六）上级机关制发的属于本机关主管

业务的一般性文件材料；

（七）上级机关和同级机关制发的非本

机关主管业务但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

（八）同级机关、下级机关关于一般性业

务问题的来函、请示与本机关的复函、批复

等文件材料；

（九）下级机关报送的年度或年度以上

计划、总结、统计、重要专题报告等文件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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